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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我們是中國領先的民營中醫醫療服務供應商，在北方地區擁有尤其強大且穩固
的根基。我們透過「全生命週期診療模式」提供中醫醫療服務，該模式將中醫諮詢與
處方藥物（包括個人化中藥臨方製劑及院內製劑）整合為一個連續的治療過程。

我們的歷史可追溯至二零一五年，創辦人郭陽先生（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兼總
經理）加入中醫藥業，透過投資於及成立哈爾濱華新普健中醫藥研究院，重點從事草
藥膏劑及藥物研究。有關郭陽先生的履歷詳情，請參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本公司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以「哈爾濱膏珍堂中醫診所有限公司」的名稱成立。自此，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拓展至48家遍佈北方的線下持牌醫療機構。於二零二五
年八月，本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發展里程碑

下表概列我們的業務發展重要里程碑：

年份 里程碑

二零一八年 . . . . . 本公司成立，我們首家醫療機構於黑龍江省哈爾濱開業。

二零二零年 . . . . . 以遼寧省及黑龍江省為重點，我們覆蓋了哈爾濱、綏化、瀋陽及遼陽等四
個主要城市。

二零二一年 . . . . . 我們獲得醫療機構製劑許可證，從而獲得生產院內製劑的資格。

二零二三年 . . . . . 我們的業務拓展至吉林省。

我們獲得互聯網醫院認證，從而具備提供醫院診斷及治療服務的資格。我
們亦推出互聯網醫院系統及醫院信息系統。

二零二四年 . . . . . 我們的業務拓展至山東省及河北省的市場。

二零二五年 . . . . . 我們的現代化工廠投入運作。

我們的業務拓展至天津，我們的醫療機構數目達4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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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成立及主要股權變動

1. 本公司的成立及早期發展

於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一日，本公司以「哈爾濱膏珍堂中醫診所有限公司」的名稱

根據中國法律成立為有限責任公司，初始註冊股本為人民幣0.5百萬元。成立時，本公

司由郭陽先生擁有80%，郭一女士擁有10%，以及哈爾濱膏珍堂中醫藥研究院（「膏珍

堂中醫藥研究院」）擁有10%。

郭陽先生為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兼總經理。郭一女士為本公司監事，且為郭陽

先生的姊妹，而膏珍堂中醫藥研究院則由郭一全資擁有。

2. 於二零二一年一月轉讓股權

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日，郭陽先生、郭一女士、膏珍堂中醫藥研究院與膏珍

堂有限公司（「膏珍堂」）及瀋陽膏珍堂中醫門診部有限公司（「瀋陽膏珍堂」）分別於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十日簽訂股權轉讓協議，據此，郭陽先生、郭一女士及膏珍堂中

醫藥研究院同意將其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權，以代價零元轉讓予膏珍堂及瀋陽膏珍

堂。當時，膏珍堂由郭陽先生及高立福先生分別擁有51%及49%，而瀋陽膏珍堂則由膏

珍堂及本公司分別擁有99%及1%。該股權轉讓於二零二一年一月十二日完成後，本公

司由膏珍堂及瀋陽膏珍堂分別擁有99%及1%。郭陽先生及高立福先生在本公司最終

持股比例分別為51%與49%。

3. 二零二一年十二月的股權轉讓及增資

為優化本公司股權，於二零二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本公司引入黑龍江譽研堂投

資有限公司（「譽研堂投資」）及黑龍江志同道合投資合夥企業（有限合夥）（「志同道

合投資」）作為其新股東。本公司註冊股本由人民幣0.5百萬元增至人民幣5百萬元，該

增資由譽研堂投資及志同道合投資認購。譽研堂投資由郭陽先生及高立福先生分別擁

有67%及33%。志同道合投資由郭陽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45.67%的合夥權益，而

高立福先生作為有限合夥人持有54.33%的合夥權益。上述股權變動於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完成後，本公司由譽研堂投資及志同道合投資分別擁有70%及30%。郭陽

先生及高立福先生於本公司最終持股比例由51%：49%變更為約60.60%：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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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海南友卓於二零二四年七月的投資

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海南友卓科技有限公司（「海南友卓」）與本公司簽

訂增資協議，據此，海南友卓同意以代價人民幣1,391,400元認購新增註冊股本人民幣

154,600元。該代價乃基於本公司與海南友卓經公平磋商後，並考慮本公司及營運實體

之業務、營運狀況及現況釐定。該代價於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悉數結清。詳情

請參見「－[編纂]前投資」。

上述增資於二零二四年七月二日完成後，本公司註冊股本由人民幣5百萬元增加

至人民幣5,154,600元，本公司的股權架構如下：

股東名稱 持有註冊資本 持股百分比
（人民幣）

譽研堂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500,000 67.90%
志同道合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00,000 29.10%
海南友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4,600 3.00%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154,600 100.00%

5. 二零二五年二月的增資

根據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通過的股東決議案，本公司註冊股本由人

民幣5,154,600元增至人民幣15百萬元，新增註冊股本人民幣9,845,400元按當時股東的

當時持股比例由未分派溢利轉換。詳情請參見「－首次公開發售前投資」。

6.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建立僱員激勵平台及增資

為建立長期激勵機制，本公司僱員激勵平台志同道合一代於二零二五年三月

三十一日與當時股東簽訂增資協議，據此，志同道合一代同意以代價人民幣3,592,746

元認購新增註冊股本人民幣845,352元。該代價乃基於本公司及營運實體之業務、營運

狀況及現況而釐定，並已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全數結清。詳情請參閱「－僱員

激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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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增資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一日完成後，本公司註冊股本由人民幣15百萬元增加

至人民幣15,845,352元，而本公司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名稱 持有註冊股本 持股比例
（人民幣）

譽研堂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85,075 64.28%
志同道合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65,030 27.55%
志同道合一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5,352 5.34%
海南友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9,895 2.84%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45,352 100.00%

7.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

於二零二五年八月八日，本公司由有限責任公司改制為股份有限公司，並更名

為哈爾濱譽研堂中醫門診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股份15,845,352股，每股面值人民

幣1.00元。

根據全體當時股東於二零二五年八月七日簽訂的發起人協議及全體當時股東於

二零二五年八月七日通過的決議，(i)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的部分淨資

產價值中人民幣15,845,352.00元轉換為15,845,352股，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股份，

並按當時股東各自在本公司註冊股本中的股權權益比例向其發行；及(ii)剩餘淨資產

價值人民幣11,486,028.41元計入本公司資本公積。

改制完成後，本公司股權結構如下：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持股比例
譽研堂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85,075 64.28%
志同道合投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65,030 27.55%
海南友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45,352 2.84%
志同道合一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49,895 5.34%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45,35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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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編纂]時之股份拆細

誠如我們當時股東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八日舉行之股東會所批准，本公司普通股

將於緊隨[編纂]後按一拆八比例進行拆細，且股份面值將由每股人民幣1.00元變更為

每股人民幣0.125元。

緊隨股份拆細完成後，本公司註冊股本將為人民幣15 ,845 ,352元，共計

126,762,816股股份，每股面值人民幣0.125元。

主要附屬公司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下列附屬公司於往績記錄期間對我們的經營業績作出

重大貢獻：

主要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地點 註冊成立日期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本公司的

所有權

主要附屬公司

及╱或其分支

主營業務活動

瀋陽膏珍堂中醫門診部有限公司 . . . . . . . 中國 二零一八年 

十一月十九日

100% 提供中醫醫療 

服務

綏化市北林區膏珍堂中醫門診有限公司 

（「綏化膏珍堂」）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二零一九年 

十月三十日

100% 提供中醫醫療 

服務

哈爾濱膏珍堂福順專科中醫門診 

有限公司（「膏珍堂福順」） . . . . . . . . .

中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九日

100% 提供中醫醫療 

服務

哈爾濱膏珍堂仁和中醫門診有限公司）

（「膏珍堂仁和」）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二零二一年 

九月二十六日

100% 提供中醫醫療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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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附屬公司名稱

註冊成立

地點 註冊成立日期

截至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

本公司的

所有權

主要附屬公司

及╱或其分支

主營業務活動

瀋陽膏珍堂瀋州中醫門診部有限公司 

（「膏珍堂瀋州」）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二零二二年 

三月十一日

100% 提供中醫醫療 

服務

黑龍江譽研堂藥業集團有限公司 

（「譽研堂藥業」）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二零二二年 

八月二十六日

100% 銷售藥物及 

提供藥材 

煎煮服務

丹東膏珍堂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丹東膏珍堂」）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二零二三年 

三月二日

51%(1) 提供中醫醫療 

服務

長春譽遠膏珍堂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長春膏珍堂」） . . . . . . . . . . . . . . . . .

中國 二零二三年 

十一月二十日

51%(2) 提供中醫醫療 

服務

附註：

(1) 丹東膏珍堂現時由本公司、瀋陽同晉澤企業管理有限公司（「瀋陽同晉澤」）及吉林省九順通企業
管理有限公司（「吉林省九順通」）分別擁有51.00%、31.24%及17.76%權益。瀋陽同晉澤由張欣及
許洪濤分別擁有95%及5%。吉林省九順通由龐雪艷全資擁有。張欣、許洪濤及龐雪艷各自均為獨
立第三方。

(2)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長春膏珍堂由本公司及陳林分別擁有51%及49%權益。陳林亦擔任長春
膏珍堂執行董事兼總經理。陳林為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長春膏珍堂的主要股東兼董事，故為我們
的關連人士。

重大收購、出售及合併

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概無進行重大收購、出售或合
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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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中國法律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已告知，就上述所有增資及股權轉讓事項，我們在所有重
大方面均已取得必要的法律批准，並完成向中國相關政府部門提交必要的政府登記
或文件，且該[編纂]前投資於所有重大方面均符合適用中國法律法規。

[編纂]前投資

1. [編纂]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下表概述了[編纂]前投資者對本公司進行[編纂]前投資的主要條款：

協議日期 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代價之全額結算日期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總代價金額（人民幣） 1,391,400.00

緊隨股份拆分完成後的 
股份數量 (1)

1,236,800

每股成本（人民幣）(2) [編纂]

較[編纂]的折讓 (3) [編纂]

釐定已付代價的基礎 請參閱上文「－本公司的成立及主要股權變動」之
披露。

禁售期 根據適用之中國法律，所有現有股東（包括[編纂]前
投資者）均須遵守自[編纂]起計十二個月的禁售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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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前投資 

所得款項用途
我們將[編纂]前投資所得款項用於業務擴展、資本
開支及本集團的一般營運資金。截至最後實際可行
日期，本公司從[編纂]前投資中收取並支付予本公
司的[編纂]，約有100%已獲動用。

[編纂]前投資 

為本公司帶來的 

戰略效益

於[編纂]前投資時，本公司董事認為，[編纂]前投資
者對本公司的投資所提供的額外資金，以及該投資
者所具備的知識與經驗，將使本公司受益。

附註：

(1) 海南友卓初始認購的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54,600.00元。詳情請參閱「－本公司的成立及主要
股權變動」。

(2) 根據二零二五年八月轉換為股份有限公司及股份拆分完成後經調整之股份數目計算。

(3) [編纂]之折讓乃根據1.00港元兌人民幣0.90161元之貨幣換算，並假設[編纂]為每股H股股份
[編纂]港元（即[編纂]之中位數）計算得出。

2. [編纂]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

未授予[編纂]前投資者任何特別權利。

3. 遵守指南

基於：(i)[編纂]前投資已於首次提交申請日期前超過28個整日結清；及(ii)未向
[編纂]前投資者授予任何特別權利，聯席保薦人確認[編纂]前投資符合指南第4.2章之
規定。

4. 關於[編纂]前投資者的資料

海南友卓

海南友卓由獨立第三方陳文先生全資擁有。我們透過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
事會主席郭陽先生的引薦結識海南友卓及陳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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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的股權

下表載列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及緊隨[編纂]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的股權
結構：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緊隨股票拆細完成後 緊隨[編纂]完成後

股東名稱 股份數目 股份說明
概約所有權
百分比 股份數目 股份說明

概約所有權
百分比 股份數目 股份說明

概約所有權
百分比

譽研堂投資 . . . . . . . . . . . . . . . . 10,185,075 內資股 64.28% 81,480,600 內資股 64.28%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志同道合投資 . . . . . . . . . . . . . . 4,365,030 內資股 27.55% 34,920,240 內資股 27.55%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志同道合一代 . . . . . . . . . . . . . . 845,352 內資股 5.34% 6,762,816 內資股 5.34%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海南友卓 . . . . . . . . . . . . . . . . . . 449,895 內資股 2.84% 3,599,160 內資股 2.84%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小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45,352 內資股 100.0% 126,762,816 內資股 100.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參與[編纂]的 
其他投資者 . . . . . . . . . . . . .

– – – – – – [編纂] [編纂] [編纂]%

總計 . . . . . . . . . . . . . . . . . . . . . . 15,845,352 內資股 100.0% 126,762,816 內資股 100.0%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編纂]%

全流通

本公司已申請H股全流通，以轉換全部現有股東持有的總數[編纂]股內資股，相
當於緊隨股票拆細完成後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並在[編纂]完成後（假設
[編纂]未獲行使）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

[編纂]

緊隨內資股轉換為H股及[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本公司將擁有
[編纂]股股份，包括[編纂]股H股及[編纂]股內資股。於[編纂]股H股當中，[編纂]股H股
（約佔[編纂]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已發行股份總數的約[編纂]）由本公司之核心
關連人士持有，因此，連同[編纂]股內資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
將不計入本公司[編纂]；而就上市規則第19A.13A條而言，[編纂]股H股（佔本公司已
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將計入[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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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每股H股的指示性[編纂]範圍為[編纂]港元至[編纂]港元，預期H股於[編

纂]時的市值將[不超過[編纂]，而根據上市規則第19A.13A(1)條，H股[編纂]時適用的

最低[編纂]比例為[編纂]。因此，本公司將能夠遵守上市規則第19A.13A(1)條的規定。]

自由流通量

上市規則第19A.13C(1)條規定，新申請人申請[編纂]的股份中，必須有足夠數量

的股份由公眾持有，並可在[編纂]後供交易之用，若新申請人為於[編纂]時沒有其他

上市股份的中國發行人，這通常意味著，於[編纂]時，尋求[編纂]的H股中由公眾持有

且不受任何出售限制（不論根據合約、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方式所規限）之部

分必須：(i)佔H股所屬類別於[編纂]時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庫存股份）至少10%，

且於[編纂]時之預期市值不少於50,000,000港元；或(ii)於[編纂]時之預期市值不少於

600,000,000港元。

根據適用中國法律，所有現有股東（包括[編纂]前投資者）須受自[編纂]起計十二

個月的禁售期規限。因此，所有現有股東於[編纂]所持有的H股不應計入本公司[編纂]

的H股自由流通量。基於(i)[編纂]初步可供認購之[編纂]股[編纂]，佔本公司於[編纂]

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總數約[編纂]（假設[編纂]未獲行使）；及(ii)每股H股最低[編纂]為

[編纂]港元，本公司將符合上市規則第19A.13C(1)條所規定的自由流通量要求。

僱員激勵平台

為表彰僱員的貢獻，我們根據中國法律成立志同道合一代及志同道合二代為本

公司的僱員激勵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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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一代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志同道合一代由(i)郭陽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約26.85%合夥權益；(ii)

志同道合二代作為有限合夥人持有約24.43%合夥權益；(iii)36名有限合夥人持有剩餘

約48.72%合夥權益。合夥權益代表受讓人已歸屬及行使的獎勵。在36名受讓人中，執

行董事姜玉娟女士持有約0.35%合夥權益，我們的監事郭一女士持有約2.43%合夥權

益，我們的監事劉艷雪女士持有約1.24%合夥權益，我們的監事陳剛先生持有約1.18%

合夥權益，首席財務官閆海濤先生持有約2.40%合夥權益，長春膏珍堂的董事陳林先

生持有約4.18%合夥權益，長春膏珍堂的監事寧福林先生持有約7.16%合夥權益，而本

公司29名現任僱員合共持有約29.78%合夥權益。

志同道合二代於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成立為有限合夥企業。截至最後實際

可行日期，志同道合二代由(i)高立福先生作為普通合夥人持有57.39%合夥權益；及

(ii)17名有限合夥人持有剩餘42.61%合夥權益。合夥權益代表受讓人已歸屬並行使的

獎勵。全體17名受讓人均為本公司現任僱員。

有關[編纂]前僱員激勵計劃的詳情，請參閱「附錄四－法定及一般資料－D.獎勵

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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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架構

緊接[編纂]完成前的公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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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研堂投資 志同道合投資 海南友卓

本公司

郭先生 高立福先生

志同道合一代(1)

志同道合二代(1) 

瀋陽膏珍堂 綏化膏珍堂 膏珍堂福順 膏珍堂仁和  譽研堂藥業  丹東膏珍堂(2)

其他附屬公司

長春膏珍堂(3)

膏珍堂瀋州

其他附屬公司
其他附屬公司

肇東膏珍堂
中醫診所

服務有限公司

丹東膏珍堂
源寶醫療

服務有限公司

附註：

(1) 志同道合一代及志同道合二代為僱員激勵平台。詳情請參閱「－僱員激勵平台」。

(2) 丹東膏珍堂現時由本公司、瀋陽同晉澤及吉林省九順通分別擁有51.00%、31.24%及17.76%權益。
詳情請參閱「－主要附屬公司」。

(3)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長春膏珍堂由本公司及陳林分別持有51%及49%權益。詳情請參閱「－主
要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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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編纂]完成後的公司架構

下圖載列緊隨[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本集團的公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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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85%

譽研堂投資 志同道合投資 海南友卓

本公司

郭先生 高立福先生

參與[編纂]的
其他投資者

志同道合二代(1)

志同道合一代(1)

瀋陽膏珍堂 綏化膏珍堂 膏珍堂福順 膏珍堂仁和  譽研堂藥業  丹東膏珍堂(2)

其他附屬公司

長春膏珍堂(3)

膏珍堂瀋州

其他附屬公司
其他附屬公司

肇東膏珍堂
中醫診所
服務有限公司

100%

丹東膏珍堂
源寶醫療

服務有限公司

100%

100%

附註： 請參閱「－公司架構－緊接[編纂]完成前的公司架構」之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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